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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證券交易法與商業會計法》 
 

試題評析 
本次公司法考題可謂是平易近人，除第三小題須特別思考外，其他各小題只須熟讀法條，即可輕鬆應對。其

中，商業會計法佔 18 分，比重略顯偏低。只要平時按部就班的準備，留意老師上課的提醒，應可輕鬆拿高分。

 

甲:申論題部分：（50 分） 

一、某上市公司 A銀行為籌募資金，擬私募 20 億特別股，每股並以新台幣 10 元發行。假設你為 A銀行之會計師，

A銀行請教你下列問題，請你回答：（20 分） 

(一)私募與募集（公募）之差別何在？（請特別說明私募相較公募對發行公司之好處） 

(二)該批私募股票可否於發行後上市買賣？ 

 

【擬答】 
(一)本題 A 銀行為股票於集中交易市場買賣之上市公司，故其本質為公開發行公司。依證券交易法第七條對於公開發行公司

定有募集（以下稱公募）與私募之 2 種，以有價證券募集資金之方式，惟 2 種制度在立法精神以及規範上大有不同，本

題A銀行得視其需要，依證券交易法之規定採其中任一方式以籌募資金。 

1.公募依證券交易法第七條第一項係指發起人於公司成立前或發行公司於發行前，對非特定人公開招募股份或公司債之行

為，私募依同條第二項則為發起人於公司成立前或發行公司於發行前對少數特定人私下招募股份或公司債之方式。相較

於公募，私募有若干不同規定之處： 

(1)私募不採事前管理：公募應先經主管機關申請核准或申報生效始得為之，依證券交易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有價證券

之公募與發行，非經主管機關核准或向主管機關申報生效後，不得為之；而私募為配合有價證券能快速完成由特定人

認購以及資訊毋須公開之要求，依證券交易法第二十二條第二項不需經主管機關核准或向主管機關申報生效，僅須依

證券交易法第四十三條之六第五項，於股款或公司債等有價證券之價款繳納完成日起十五日內，檢附相關書件，報請

主管機關備查。 

(2)私募得排除原有股東分認等規範：有價證券之公募，於 A 銀行內部僅須經董事會決議即可，如公司法第二六六條第

一項及第二四六條第一項均明訂股票及公司債之發行應經董事會決議通過；惟公開發行股票之公司進行私募，因涉及

排除公司法第二六七條第三項原有股東分認新股以及證券交易法第二十八條之一提撥新股百分之十對外公開發行等

規定，故除普通公司債之私募外，均應經股東會特別決議。 

(3)私募認股人及應募人在資格及人數上限有要求：公募招募之對象為不特定人，故並無對認股人或應募人設立資格要

件，亦無人數上限之要求；惟私募制度其招募對象為特定人，且為符合武器對等原則，依證券交易法第四十三條之六

第一項將私募有價證券之認股人或應募人限於： 

(A)銀行業、票券業、信託業、保險業、證券業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法人或機構。 

(B)符合主管機關所定條件之自然人或法人。 

(C)該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董事、監察人及經理人。 

依證券交易法第四十三條之六第二項，符合主管機關所定條件之自然人或法人及該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董事、監察人

及經理人合計不得超過三十五個人，以免以私募之名，行公募之實。 

(4)私募不強調提供資訊之義務：有價證券公募，依證券交易法第三十一條應向認股人或應募人交付公開說明書；惟私募

制度之認股人或應募人毋須特別保護，故證券交易法第四十三條之六第四項，私募之發行人在應符合主管機關所定條

件之自然人或法人之合理請求時，方於私募完成前負有提供與本次私募有關資訊之義務。 

(5)私募有廣告及勸誘之限制：公募為以公開方式向不特定人募集，故對於一般性之廣告及公開勸誘並無特殊限制；惟私

募為落實其立法意旨，證券交易法第四十三條之七爰明定有價證券之私募及再行賣出，不得為一般性廣告或公開勸誘

之行為，若有違反，視為對非特定人公開招募之行為。 

(6)私募有價證券有轉讓限制：有價證券公募後，原則上即得自由流通並無轉讓之限制；惟私募之有價證券為確保不流於

以私募之名義規避公募之規範，證券交易法第四十三條之八第一項爰明定私募之有價證券除六款例外情形外，原則上

不得轉讓。一般而言，私募有價證券須於交付日起滿三年後始得自由流通。 

2.公募之對象為不特定人，其立法精神旨在保障投資及資訊公開，並由主管機關以先行核准或生效的方式達到確保募集之

適法性；而私募制度之精神在配合企業併購的推動及考量部分有價證券有私募之需求，使得有價證券能快速地由符合條

件之特定人完成認股或應募，其立法精神旨在武器對等原則，故私募制度較能考量效率的要求而給予募集程序相當的便

利性，使當批有價證券能全數由少數特定人認購或應募，並因毋須製作公開說明書等文件而能達到節省募集成本之效果。 

(二)私募之有價證券為確保不流於以私募之名義規避公募之規範，證券交易法第四十三條之八第一項爰明定私募之有價證券

除六款例外情形外，原則上不得轉讓；依同項僅有六種例外得以轉讓： 

1.銀行業、票券業、信託業、保險業、證券業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法人或機構持有私募有價證券，該私募有價證券無

同種類之有價證券於證券集中交易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而轉讓予具相同資格者。本款之目的在提高本上市上櫃

公司私募之有價證券流動性。 

2.自該私募有價證券交付日起滿一年以上，且自交付日起第三年期間內，依主管機關所定持有期間及交易數量之限制，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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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予符合主管機關所定條件之自然人或法人，或者專業法人投資機構。其精神在引用美國法允許「少數出售」原則，故

允許少數股份在符合條件的情形下轉讓。 

3.自該私募有價證券交付日起滿三年即得轉讓。 

4.基於法律規定所生效力之移轉-係指繼承、贈與及強制執行等基於法律規定效力而取得或喪失所有權者。 

5.私人間之直接讓受，其數量不超過該證券一個交易單位，前後二次之讓受行為，相隔不少於三個月。 

6.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者。 

另本題 A銀行為上市公司，依「發行人募集與發行有價證券處理準則」第七十條第一項，公開發行公司依法私募有價證券及

嗣後所配發、轉換或認購之有價證券，自該私募有價證券交付日起滿三年後，應先向證券主管機關補辦公開發行，始得向證

券交易所或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申請上市或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 

 

二、甲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規定公司股份總數為 1000 萬股，並以每股面額新台幣 10 元全數發行，實收資本總額共

計新台幣 1億元，其中乙股份有限公司以法人股東持有甲股份有限公司 200 萬股股份。後甲股份有限公司決

議增資 1000 萬股，新股發行除依法保留總數百分之十股份由公司員工承購外，其餘新增股份 900 萬股，預

定洽由特定人乙股份有限公司以現物出資方式認購。乙股份有限公司將其因調整製程所閒置之機器設備抵繳

股款，以應甲股份有限公司目前擴充產能之需求。 

請依上述事實，並引據公司法之規定，扼要回答下列各題：（每小題 5分，共 20 分） 

(一)甲股份有限公司增資發行新股，除董事會決議外，是否仍須經股東會同意？ 

(二)乙股份有限公司以現物出資方式認購新股，公司法有何規定？ 

(三)甲股份有限公司股東 A因風聞公司增資案另有內幕暗盤，是否即可隨時向董事會請求查核相關表冊，以

防弊端？ 

(四)甲、乙股份有限公司是否為關係企業？ 

 

【擬答】 

依公司法之規定，說明本題各小題如下： 

(一)此次發行新股，須經股東會特別決議 

1.關於股份有限公司之資本制度，我國公司法於九十四年修法前，採行折衷式授權資本制，於修法後則改採授權資本制。

惟不論於修法前後，於章程所定之授權股數範圍內，董事會均得依第 266 條之規定，經特別決議後發行新股。惟若章定

股數已全數發行完畢而仍欲增資，則除經董事會特別決議外，尚須依第 277 條及第 278 條之規定，經股東會特別決議變

更章程後，始得為之。 

2.甲公司之章定股份總數為一千萬股，票面金額每股十元，其章定資本額為一億元。又其實收資本額亦為一億元，足見章

程所授權之股數已全數發行完畢，若仍欲發行新股增資，須再依上述規定經股東會特別決議後，始得為之。 

(二)有關公司設立後發行新股，可得充作出資標的之規定有二，說明如下： 

1.雖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款原則上須以現金繳交，惟公司法第 272 條但書規定，「由原有股東認購或由特定人協議認購，而

不公開發行者，得以公司事業所需之財產為出資。」 

2.又第 156 條第 5 項規定，「股東之出資除現金外，得以對公司所有之貨幣債權，或公司所需之技術、商譽抵充之；其抵

充之數額需經董事會通過，不受第二百七十二條之限制。」 

3.於本例中，乙公司擬以機器設備抵繳股款，非屬第 156 條第 5項所列之標的。又甲公司並非公開發行新股，故得適用第

272 條之規定。既然乙公司之機器設備為甲公司擴充產能所需，自得充作出資之標的。 

(三)甲公司之股東 A不得任意向董事會請求查核相關表冊 

1.於股份有限公司之內部組織架構下，股東會雖為公司之最高意思機關且具有各種權限，就董事會所執行之業務本得隨時

加以監督，惟因股東人數眾多，為求監督之效率化，故股份有限公司另設監察人之機制，為法定、必備、常設之監督機

關。 

2.於公司設置監察人後，關於公司之表冊查核權，依第 218 條第 1項規定，原則上係由監察人擔任，除非股東會另有決議，

否則股東本身不得任意對董事會行使查核權。 

3.惟為保障股東之權益，避免股東會受大股東之把持及董監事之欺瞞，公司法第 245 條另規定，「繼續一年以上，持有已

發行股份總數百分之三以上之股東，得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檢查公司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此權利之性質為少數股

東權，以防止股東濫用此一權限而影響公司之正常營運。 

4.綜上所述，股東 A若欲查核公司表冊，須符合第 245 條之要求，而透過法院選派檢查人之方式為之。 

(四)乙公司為甲公司之控制公司，甲公司為乙公司之從屬公司 

1.公司法所謂之關係企業，依第 369 條之 1規定，係指獨立存在，而相互間具有控制從屬關係或相互投資關係之公司。 

2.又依第 369 條之 2第 1 項規定，公司持有他公司有表決權之股份或出資額，超過他公司已發行有表決權之股份總數或資

本總額半數者為控制公司，該他公司為從屬公司。 

3.本例中，因未提及甲公司所發行之股份為特別股，故應為具有表決權之普通股。乙公司原持有甲公司股份 200 萬股，又

認購甲公司增資發行之新股 900 萬股，共持有甲公司已發行股份總數 1100 萬股，超過甲公司已發行之股份總數 2000 萬

股之半數，故乙公司為甲公司之控制公司，甲公司為乙公司之從屬公司。 

 



會計師：公司法、證券交易法與商業會計法- 3

 

三、各項會計憑證、各項會計帳冊及財務報表之法定最低保存期限各為幾年？又，上述法定保存期限之起算點「年

度決算程序終了」究為何指？（10 分） 
 

【擬答】 
(一)法定最低保存期限(商會法§38) 

1.各項會計憑證：除應永久保存或有關未結會計事項者外，應於年度決算程序辦理終了後，至少保存五年。 

2.各項會計帳簿及財務報表：應於年度決算程序辦理終了後，至少保存十年。但有關未結會計事項者，不在此限。 

(二)年度決算程序終了之認定時點，係指依商業會計法決算之規定，辦理完竣之時點。商業會計法關於決算之規定如下： 

1.辦理時間(商會法§65)：商業之決算應於會計年度終了後二個月內辦理完竣；必要時得延長一個半月。 

2.應編制報表(商會法§66)： 

(1)商業每屆決算應編製下列報表： 

A.營業報告書。 

B.財務報表。 

(2)營業報告書之內容包括經營方針、實施概況、營業計畫實施成果、營業收支預算執行情形、獲利能力分析、研究發

展狀況等，其項目格式由商業視實際需要訂定之。 

(3)決算報表應由代表商業之負責人、經理人及主辦會計人員簽名或蓋章負責。 

3.合併辦理決算(商會法§67)：有分支機構之商業，於會計年度終了時，應將其本分支機構之帳目合併辦理決算。 

 

乙、測驗題部份（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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